
113年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簡章 

一、依據 

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及「核

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基準」。 

二、甄審筆試、口試日期及地點： 

(一) 筆試：113 年 11 月 9 日(六)上午 09 時 50 分報到，上午 10 時 00 分至上午 11 

時 00分筆試。筆試成績滿分一百分，以滿六十分為及格。 

地點：台北榮總核醫部-會議室（地址：112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 

(二) 口試：113 年 11 月 23 日(六)上午 09 時 50 分報到，上午 10 時 10 分進行口

試；口試成績滿分一百分，以 3-5位口試委員評分總分平均滿六十分為及格。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正子分子影像中心-會議室（地址：407臺中市西屯區台

灣大道 4段 1650號-第一醫療大樓 B2正子分子影像中心） 

三、甄審資格：  

醫師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參加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 

(一) 於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四年以上之核子醫學臨床訓練，並取得該

醫院訓練期滿證明文件。 

(二) 領有外國之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尚在有效期限內，經衛生福利部認可。 

(三) 曾參加 111年或 112年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缺考或不及格。 

(四) 曾參加 111年或 112年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筆試及格而口試不及格。 

(五) 因故喪失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檢具原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證書影

本，重新參加甄審。 

依前項第一款資格參與甄審者，專科醫師訓練年資，計算至筆試當日(民國 113 年

11 月 9 日)為止，其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惟因服役、產假或法規規範等因

素致使訓練年限不足時(以四個月為限)，得提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通過甄審後，

仍需補足訓練月份，始得核發專科醫師證書。 

四、甄審報名表件： 

(一)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資格參與甄審者： 

1. 甄審申請表一份。 

2. 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訓練期滿證明文件一份。 

3. 醫學院校醫學系（科）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4. 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影本一份。 

5.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含申請書相片黏貼處一張)。 

6. 報名費劃撥影本一份。 

7. 符合第三點第二項提前參與甄審，應另檢附相關證明。 

 

(二) 依第三點第一項二款資格參與甄審者： 

1. 甄審申請表一份。 

2. 醫學院校醫學系（科）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3. 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影本一份。 

4.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含申請書相片黏貼處一張)。 

5. 經當地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外國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一份（請檢

附中文譯本）。 

6. 報名費劃撥影本一份。 

 

(三)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資格參與甄審者： 

1. 甄審申請表一份。 

2.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含申請書相片黏貼處一張)。 

3. 成績通知單或准考證影本一份。 

4. 報名費劃撥影本一份。 

(四)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資格參與甄審者： 

1. 甄審申請表一份。 

2. 醫學院校醫學系（科）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3. 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影本一份。 

4. 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含申請書相片黏貼處一張)。 

5. 原領有核子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影本一份。 

6. 報名費劃撥影本一份。 

五、甄審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 資格審查費：新臺幣壹仟元。 

(二) 筆試費：新臺幣壹仟元。 

(三) 口試費：新臺幣貳仟元。 

(四) 代收證書費：新臺幣壹仟伍佰元。 

(五) 繳費方式：統一劃撥（戶名：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帳號：19781819）。 

除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筆試缺考或不及格）資格報名者免繳資格審查費、依第

三點第一項第四款（筆試及格而口試不及格）資格報名者免繳資格審查費及筆試費

外，其餘甄試者將統一收齊資格審查、筆試、口試費及證書費。經審查資格不合規



定者將退還筆試、口試費用；筆試成績不及格者，將退還口試費及證書費；口試不

及格者將退還證書費。 

六、報名日期及方式：即日起至 113 年 9 月 11 日(星期三)以通訊方式報名（以郵戳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郵寄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號(台北榮民總醫院 核醫部轉核醫學

會) 

七、成績複查： 

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不另行收費，惟應於收到成績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

敘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

閱覽或影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八、注意事項： 

(一) 依甄審原則第五條，凡參加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學術大會並取得證明文件者，

其每參加一次，前項專科醫師甄審之筆試成績得加一分，加總最多六分，並以

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時即繳交證明文件者為限。 

(二) 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有關之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學會依規定保留二年備查。 

(三) 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二部分，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

者不得參加口試。口試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二年。 

(四) 考試日期與地點如有變更，於本會網頁公告。 

(五) 所附證明文件及表件如有不齊、偽造、不實等情事，取消其應考資格，責任概

由報名者自行負責；已完成甄審者，其結果無效。 

(六) 報名表中之「通訊地址」，請詳實填寫，並務必填寫郵遞區號。該地址為本委

員會寄發各項通知之用，如因填寫錯誤或無收件人，致郵件無法投遞時，由報

名者自行負責。 

(七) 應考時請遵照考場規則，參加筆試、口試人員均須攜帶准考證及個人身份證件

正本備驗。若違反規定者，取消其應考資格。 

 

對於以上說明有疑問者，可詢問承辦人：石小姐；聯繫電話：02-28757301#85664 


